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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為鼓勵本校系（所）參加「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」特訂定本要點。

2、 「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」費用分為下列三項：「認證申請費」、「審查與實地訪評費」、「認證證書年費」。

3、 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以六年為一週期，分為申請認證及期中審查。
4、 本校依據中華工程教育學會認證收費細則制訂補助標準如下：
（1） 第一個週期申請認證：系所合一之系同時申請認證、獨立大學部、獨立研究所凡申請「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」，採全額補助申請認證當年所有經費；惟系所合一之系採系所分開申請者，補助申請認證當年所有經費之二分之一。
（2） 第一個週期申請認證通過年數達二年以上（含），當週期期中審查費用採全額補助，未達二年者，補助二分之一。

（3） 第一個週期申請認證通過且期中審查通過年數達四年以上（含），則第二個週期申請認證費用及期中審查費用皆全額補助；若期中審查通過年數不足四年者，則上述經費各補助二分之一。

（4） 第二個週期以後（含）申請認證通過年數達六年者，則次一週期申請認證經費採全額補助；未達六年者，則次一週期申請認證費用及期中審查經費各補助二分之一。

5、 認證費用繳納後，申請認證單位因故取消申請，已繳納之所有費用由系（所）自行負擔並繳回校方。

6、 申請認證當年度之證書費由校方支付，其餘五年之證書費則由系（所）支付。

7、 系(所)若提出申訴，其「申訴作業費」及「重新實地訪評費」由提出系(所)自行支付。另「認證證書補發費」由申請補發系(所)自行支付。

8、 除「認證申請費」、「審查與實地訪評費」、「認證證書年費」外，系(所)於認證期間所支付其他相關費用由系(所)自行支付。
9、 系(所)因特殊需求而須增加費用者，請另案事先簽准後，由系（所）自行支付。

10、 通過認證系（所）因故逾期未繳納「認證證書年費」致遭撤銷其通過認證資格者，若再提出認證申請，其所有費用由系（所）自行支付。
11、 所需財源由校務基金項下支應，經費繳款及核銷方式依校規定辦理。

12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。
